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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老友·民生

■本报记者潘国武通讯员路钰冰

“我骗亲戚朋友拿钱加入传销组织，我
法律意识淡薄，我认罪认罚……”昨日，黄
某、高某某等24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案在青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涉
嫌人员主动认罪认罚。以往，法院审理涉及
多名被告人案件时需要耗时一至两天。此
次开庭，青秀区法院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审理
首例涉及多名被告人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案，只用半天时间即完成全部庭审程序。

公开开庭审判24名传销“老总”

2018年7月13日早晨5时，南宁警方联
合社区等部门开展2018年“神剑3号·打击
传销”专项行动。

此前，警方根据调查掌握的信息发现，
一个以黄某、高某某等人为首的传销组织在
南宁市青秀区一带从事传销活动，涉及人员
众多。警方查明了该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
组织架构、人员组成等情况，并锁定了传销
体系顶层的重要组织领导者和骨干人员居
住地。

当天，警方在枫林路某小区、凤翔路某
小区、龙岗大道某小区等将该案骨干人员抓
获。截至中午12时，南宁警方共抓获该案
涉嫌传销人员176人，查获涉案车辆15辆
（详见本报2018年7月14日05版）。

昨日上午，这起传销案被告人黄某、高

某某等24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在
青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过堂时低头认罪决定悔过自新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至2018年间，
被告人黄某、高某某等人在南宁市青秀区仙
葫开发区以“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 ”为
名，以出售虚拟传销份额的方式开展非法传
销活动，采取“五级三晋制”发展下线，并从
下线购买的份额中提取返利来进行牟利。

在这个传销组织里，被告人黄某、高某
某等22人是传销体系“老总”，领导传销体
系开展非法活动；被告人何某是传销体系下
属家庭“大总管”，负责管理传销家庭的日常
工作；被告人柳某是传销体系下属家庭“申
购总管”，负责为传销组织新成员办理申购
手续。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某、高某某等
24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扰乱经济制度，其
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我骗亲戚朋友通过各种途径拿钱来加
入传销组织，我法律意识淡薄，我认罪认罚
……”庭审中，多名被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
认错，接受惩罚，悔过自新。还有数名被告
人因情绪失控，庭中数次落泪。

法院将择日对这起案件进行宣判。

半天时间即完成全部庭审程序

该案是青秀区法院适用认罪认罚程序

审理的首例涉及多名被告人的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案。在开庭审理前，24名被告人在辩
护人、值班律师的见证下，自愿签署了“认罪
认罚具结书”。庭审中，法庭对“认罪认罚具
结书”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审查。

“以前，我到其他法院为辩护人辩护。
那是一起涉及22个被告人的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案件。当时，庭审程序走完花

了3天时间。”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韦佳炫律师介绍，法院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审
理涉及多名被告人的案件，可以缩短庭审时
间，提高庭审效率。

由于庭前会议已经解决一些程序方面
的问题，本次开庭只用半天时间即完成全部
庭审程序。

本报讯（记者陈蕾通讯员韦露）农村
电网升级改造不仅满足了农民的用电需
求，还解决了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低、电
压稳定性差及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
用电瓶颈问题。昨日，记者从南方电网广
西电网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底，自治
区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已完成投资
59.8亿元，各项目建设正按计划安全、规
范、高效推进。

今年8月，广西电网公司和广西农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广西新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新电
力投资集团），接收原广西农投下属广西
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所辖供电营业区
40个县的电网规划及投资建设、供电服务
和资产经营管理主体责任，彻底打破广西
境内长久以来多张电网并存的局面。

新电力投资集团成立后，崇左市龙州
县布局村空均屯台区改造工程等15个项
目于当月同时开工。与此同时，自治区将
该集团农网改造升级项目列入今年自治
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计划，14个地级
市成立工作组，对接当地供电企业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据悉，自治区近年新一轮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攻坚计划完成投资141.1亿元。截
至今年9月底，已完成投资59.8亿元。

下一步，新电力投资集团将优先完成
重点农网项目的建设，包括2019年脱贫摘
帽20个贫困县和1128个贫困村农网项
目，大化、隆林、都安、那坡4个极度贫困县
和100个极度贫困村、14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的农网项目等。

本报讯（记者 周志英 通讯员 农懿
楚）昨日上午，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公安部边防管
理局后勤部原副部长李世贵受贿一案进
行公开宣判。该院以被告人李世贵犯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十万元；对被告人李世贵退缴的赃款
及孳息共计人民币530.135万元依法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
被告人李世贵利用其担任广西壮族自治
区公安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公安部边防管
理局后勤部营房处处长、后勤部副部长的
职务便利，为深圳某公司、陈某某等单位
和个人在工程项目等事项中提供帮助，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人民币530万元。案发后，李世贵向纪检
监察部门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全部涉案事实，并退出全部赃款及孳
息。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
李世贵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人民币5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
行为构成受贿罪。李世贵在其犯罪事实
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时，主动向办案机关交
代其全部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
减轻处罚；李世贵在案发后积极退出全部
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法庭遂依法作
出以上判决。

扫黑除恶进行时
——坚决打好打击传销攻坚战

青秀区法院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半天审完首例涉及多名被告人传销活动案

24名“老总”认罪服法 庭上痛哭忏悔

广西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完成
投资近60亿元，将优先建设贫困地区农网项目

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后勤部原副部长李世贵公开宣判

受贿500多万元领刑7年

24名“老总”认罪（法院供图）


